《中山市关于实施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制通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通知》《中山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有效降低高排放车辆的尾气污染，推动绿色发展，结合我市实际，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起草了《中山市关于实施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制通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告（征求意见稿）》）。现就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通告（征求意见稿）》编制的必要性

随着我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大，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源逐步成为现阶段管控的重点，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源占比较大，而机动车尾气是空气中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重要来源之一。柴油车发动机系统易产生劣化，尾气污染物排放较大。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要求的需要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通知》（粤府〔2024〕85号），要求各地市推广使用清洁低碳的运输及作业工具，通过划定限行区等措施推进淘汰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车。2025年5月，中山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中山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中府函〔2025〕127号），要求“积极推进淘汰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通过划定限行区、专项检查等多种措施加快淘汰步伐”。

（二）减少高排放车辆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需要

国Ⅲ柴油货车排放的污染物主要是细颗粒物（PM2.5）和氮氧化物（NOx）。从单车排放来看，重型柴油发动机型式认证排放限值数据表明，国Ⅲ的PM排放是国Ⅳ和国Ⅴ的5倍，是国Ⅵ的10倍；国Ⅲ的NOx排放是国Ⅳ的1.43倍，是国Ⅴ的2.5倍，是国Ⅵ的12.5倍。机动车排放的NOx是生成臭氧（O3）的重要前体物，削减机动车尤其是国Ⅲ柴油货车的PM2.5和NOx排放，是改善我市空气质量、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举措。因此，有必要对国Ⅲ柴油货车实施限行，降低其污染物排放。

（三）国内多个地市已实施国Ⅲ柴油货车限行

目前全国多个地市已对国Ⅲ柴油货车实施限制通行，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都、南京、厦门、杭州、长沙、西安、郑州、济南、青岛、沈阳、长春、苏州、福州、温州、台州、宁波、金华、唐山、烟台、威海、乌鲁木齐市等。广东省内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江门、湛江、汕尾等也相继发布国Ⅲ柴油货车限行通告。
二、《通告（征求意见稿）》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通知》（粤府[2024]85号）《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山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通知》（中府函〔2025〕127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

三、《通告（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说明
《通告（征求意见稿）》共四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限制通行对象，二是明确了限制通行的时间和范围，三是明确了相关车辆除遵守本通告外还须遵守本市其他限制货车通行规定，明确了机动车排放标准的查询方法，明确了违反限行规定的处罚，四是明确了实施期限。

（一）限行对象。

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含外市籍），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除外。本通告中的货车是指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牵引车。

（二）限行时间和区域。

国Ⅲ柴油货车限行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自2026年1月1日0时起，在以下范围内全天24小时禁止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通行。105国道（南起南外环路交叉口，北至北外环交叉口，不含本道路）以东，北外环路（西起105国道交叉口，东至长江路交叉口，不含本道路）以南，长江路（北起北外环路交叉口，南至南外环交叉口，不含本道路）以西，南外环路（东起长江路交叉口，西至105国道交叉口，不含本道路）以北；

第二阶段：自2026年10月1日0时起，全天24小时禁止国Ⅲ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在中山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高速公路、国道除外）通行。

（三）处罚措施。对违反限行通知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四）实施期限。

按照政府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通告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具体根据市政府批准的时间适时调整），有效期5年。

